
南通市生态环境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通03环罚字〔2022〕 120号

当事人名称: 南通远创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 91320623MA1MY2RNⅫ

住 所: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科技

城45栋

法定代表人: 刘飞

一、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、证据和陈述申辩（听证）

及采纳情况

经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2年4月6日、4月7日、

4月12日、4月20日调查’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:

你单位已于2020年4月27日申领了排污许可证’按照排污许可

证要求’你单位厂界废气5个监测因子（氨气、臭气浓度、硫化氢、

挥发性有机物、颗粒物）,除颗粒物每月一测外,其余为每年一测’

工艺废气排口5个监测因子（氨气、臭气浓度、硫化氢、挥发性有机

物、颗粒物）’除挥发性有机物、颗粒物每年一测外’其余为每半年

一测,污水排口11个监测因子是每月一测’锅炉废气排口四个监测

因子除氮氧化物每月一测外’其余三个监测因子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

林格曼黑度是每年一测’但检查发现’你单位2021年3月11日对工

艺废气排口进行了颗粒物、挥发性有机物、氨气、硫化氢、臭气浓度

五个指标的监测,对厂界废气进行了总悬浮颗粒物、氨气｀硫化氢、

非甲烷总烃四个指标的监测’对锅炉废气排口进行了颗粒物、二氧化

硫、氮氧化物、林格曼黑度四个指标的监测’你单位2021年8月26

日对工艺排口进行了恶臭、氨气、硫化氢三个指标的监测,对厂界废

气也进行了这三个指标的监测’你单位2021年1月至2022年3月每

月对污水排口的11个监测指标进行了监测。经调查’你单位2021年

缺少11次厂界颗粒物、 11次锅炉废气排口氮氧化物的监测; 2022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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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少2次厂界颗粒物、2次锅炉废气排口氮氧化物的监测.经调查’

你单位近两年内未受过我局环保行政处罚’违法行为持续时问在6个

月以上。

以上事实主要证据如下:

证据一: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2年4月6日在你

单位现场制作的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1份°

证据二: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2年4月6日在你

单位现场拍摄的取证照片1张°

证据三: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2年4月7日对你

单位现场负责人蒋明富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1份°

证据四: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2年4月12日、 4

月20日对你单位董事苏林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各1份。

证据五:你单位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1份°

证据六:你单位授权委托书2份°

证据七:你单位法定代表人刘飞、现场负责人蒋明富、董事苏林

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。

证据∧:你单位农村畜禽面源污染治理示范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书的审批意见复印件1份。

证据九:你单位农村畜禽面源污染治理示范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

护验收专家咨询意见复印件1份°

证据十:你单位签订的环境监测委托合同书复印件1份°

证据十一:你单位排污许可证副本部分页复印件1份°

证据十二:你单位提供的检测报告复印件17份·

证据十三:你单位提供的生产运行汇总表1份°

证据十四: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证复印件2

份°

根据以上事实和证据’你单位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开展自行监

测的行为违反了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’依法

应当予以处罚°

我局于2022年5月9日,以《行政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知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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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通03环罚告字〔2022〕90号）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和

拟作出的处罚决定’并告知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和要求听证°

你单位收到该行政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知书后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:

1、我单位2020年3月申领排污许可证时’管理要求按照重点管理执

行’按照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（2019）年版》要求’

我单位符合简化管理要求°2、2019年以来’由于全县生猪存栏量锐

减,乃至病死畜禽数量骤减’处置量（吨数）不足原涉及规模的一般’

导致处置中心一直未能长时问持续运行’排污许可自行监测工作未很

好开展°整改措施: 1、立即重新签订委托监测合同’严格按照排污

许可管理要求落实自行监测计划’2022年3月、4月已按照月度监测

要求执行监测° 2、落实环保岗位专人专责。 3、根据2019年下发的

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》要求’结合我单位实情’正在

申请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调整为简化管理’恳请免于处罚或从轻处罚·

2022年5月25日’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了跟踪检查’你单位

已按排污许可证要求因子、频次开展自行检测’排污许可证正在变更

过程中·若你单位变更排污许可证’根据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

南火力发电及锅炉》（Ⅲ820ˉ2017）表1有组织废气监测指标最低监

测频次中第三项燃气锅炉排口的氮氧化物监测频次仍为1个月1次

（你单位锅炉功率为4t／h）;根据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磷肥、

钾肥、复混肥料、有机肥料和微生物肥料》（Ⅲ1088ˉ2020）表9无

组织废气监测点位、监测指标及最低监测频次中第四项有机肥料及微

生物肥料工业中排污单位厂界颗粒物的监测频次为半年一次’虽然有

所调整,但不影响处罚罚款金额裁量’具体罚款金额裁量情况为:你

单位2022年1月、2月应该对锅炉废气排口氮氧化物开展自行监测’

但实际均未开展自行监测’故监测频次缺省2次’裁量百分值仍为

10％;你单位2021年仅3月开展了锅炉废气排口氮氧化物和厂界颗

粒物自行监测’ 2021年锅炉废气排口氮氧化物11个月未开展自行监

测,厂界颗粒物2021年下半年未开展自行监测,综合统计’你单位

违法行为持续时问仍为6个月以上,裁量百分值仍为11％.2022年6

月14日’召开行政处罚案审会对你单位的处罚案件进行了集体讨论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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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讨论后认为你单位违法事实清楚’证据确凿’考虑你单位积极整改’

根据我局自由裁量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之规

定’决定对你单位的处罚在原行政处罚告知书确定的罚款金额的基础

上减少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°

以上事实,有2022年5月5日《南通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

先（听证）告知书》 （通03环罚告字〔2022〕90号） 、 2022年5月9

日《南通市生态环境局送达回证》、你单位的书面陈述材料、2022年

5月25日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、 2022年6月9日调查询问笔录、

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火力发电及锅炉》（Ⅲ820ˉ2017）部分

页打印件及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磷肥、钾肥、复混肥料、有

机肥料和微生物肥料》（Ⅲ1088ˉ2020）部分页打印件为证°

二、行政处罚的依据、种类、履行方式和期限

依据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之规定,我局决定

责令你单位立即改正违法行为’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开展自行监测’

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’处罚款人民币伍万贰仟元整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’

你单位应当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指定银

行和账号。你单位缴纳罚款时,应在备注信息写明环保罚款和你单位

名称’并将缴款凭据报送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法规宣教科备案。

收款银行:建设银行如东支行

户 名:如东县财政局

账 号: 32001647336051120138

我局将对你单位履行处罚决定的情况实施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。

逾期不缴纳罚款的’我局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

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,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％加处罚款。另外’

根据《江苏省企事业环保信用评价办法》规定,如不及时履行行政处

罚决定,被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后将被评为黑色企业。黑色企业将受到

不予银行贷款支持、差别水电价等惩戒’同时将记入企业法人、主要

负责人个人信用记录。此不良信用将保持一年不能修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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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
如你单位不服本处罚决定’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

内向南通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’也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

六个月内直接向东合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°

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’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°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’不提起行政诉讼’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’

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联系地址:如东县掘港镇泰山路26号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616

室°

联系人:姚丽华、沈利娟;联系电话: 0513ˉ84162656°

瞻嚣藕露

附:相关法律条文

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

第十九条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和有关标准规范’

依法开展自行监测’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。原始监测记录保存期限不

得少于5年。

排污单位应当对自行监测数据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’不得篡改、

伪造。

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’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’由
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’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;拒

不改正的’责令停产整治:

（一）污染物排放口位置或者数量不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;

（二）污染物排放方式或者排放去向不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;

（三）损毁或者擅自移动、改变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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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安装、使用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

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,或者未保证污染物排放自

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;

（五）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开展自行监测;

（六）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保存原始监测记录;

（七）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公开或者不如实公开污染物排放信

息;

（∧）发现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传输数据异常或者污染物排

放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等异常情况不报告;

（九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控制污染物排放要求的行为.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’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

罚:

（一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;

（二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;

（三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;

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;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°

第六十七条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

分离.

除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条、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当场收缴的罚款外’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°

当事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’到指定的银

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。银行应当收受罚款’并将罚款直

接上缴国库°

第七十二条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’作出行政处罚

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:

（一）到期不缴纳罚款的,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;

（二）根据法律规定’将查封、扣押的财物拍卖、依法处理或者

将冻结的存款、汇款划拨抵缴罚款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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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根据法律规定,采取其他行政强制执行方式;

（四）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

制执行.

行政机关批准延期、分期缴纳罚款的’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

期限’ 自暂缓或者分期缴纳罚款期限结束之日起计算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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